
         切    結    書    （補發法人登記證書用） 

立切結書人茲切結  團法人 

原領有之法人登記證書（第  冊、第  頁、第  號） 

確實毀損、遺失、被竊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此  致 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登記處 公鑒 

切結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鑑章） 

住所： 

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鑑章） 

住所： 

 

切結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鑑章） 

住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附註：切結人身分證正、背面影本。 


